南京大学含安装（或就位）材料（设备）合同完工验收交付记录单

	合同名称
	
	工程所在校区
	

	供方单位
名称
	
	合同编号
	
	合同总价
	

	材料设备清单
	合同清单
	交付清单

	
	№
	材料（设备）名称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	型号规格
	品牌
	数量
	合价
	型号规格
	品牌

	
	1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3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4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5
	
	
	
	
	
	
	
	
	
	

	资料清单
	№
	资料名称
	份数
	资料出具单位
	验收
结论
	实供总额
	

	
	1
	
	
	
	
	
	



    年   月   日

	
	2
	
	
	
	
	

	
	3
	
	
	
	
	

	
	4
	
	
	
	
	

	验收交接人员
	供方单位：
	监理单位：
	建设单位：
	备注：



注：1、本单适用于以材料设备供应为主，但又约定由供方单位负责现场安装调试或设备就位，且不需结算审计的合同情况； 
2、 本单一式四份，供方单位、监理单位、基建处资料室、财务处各执一份；
3、 本单必须有供方单位项目负责人、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、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共同验收并签字盖章方有效。
4、 已完成安装（或就位）的材料（设备）必须按品种逐项填写完整；若品种繁多，可仅填写本单一份（内容为：××材料（设备）一批，总价××元，详见附单），同时必须附与本单内容格式一致，电脑打印字迹清楚的材料（设备）验收记录清单四份；实际供应数量若有变更增减，需按规定办理变更审批手续。
